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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：我發表的文章（及其他相關信件和文章） 
 
1. 2006 年 12 月法庭司法覆核案完結後，校方發放不盡不實的新聞稿。為要

令各界釋疑。我通過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網頁向同事交代事件真相。

(附件四(1)) 
2. 2006 年 12 月 1 日法庭司法覆核案完結，我在報章刊登公開信(附件四(2))，

交代事件真相，並感謝各界關心。 
3. 2006 年 12 月法庭司法覆核案完結後，校方雖承諾校長要我停職的決定無

效，但沒有給我復職，更要求成立「新第二次紀律調查委員會」。該會由李

副校長當主席。其後，「新第二紀調查會」把報告呈交予吳清輝校長，校長

沒有質疑報告，並啟動解僱機制。「解僱委員會」的成立便是建基於「「新

第二紀調查會」的調查结果。「新第二紀調查會」是否公允，我不再詳细分

析。在「新第二紀調查會」中，我要求公開聆訊，但被拒。李副校長不准

我錄音，更不准我確認會議紀錄。 
其後，我向「新第二紀調查會」秘書要求會議紀錄副本被拒，秘書回覆說，

「新第二紀調查會」不是用會議紀錄作參考來議決聆訊结果的。這樣「黑

箱作業」的聆訊，會是公允的嗎？在「新第二紀調查會」會聆訊期間，我

發放了一封公開信(附件四(3 及 4))。並向李副校長呈交另一封記錄了聆訊

真相的信件(附件四(5))。 
在《解僱委員會報告》中，委員會指上列信件令大學聲譽受損。我們都知

道，如果我陳述的是事實，而大學管理階層在今次解僱事件中是公平、公

正、合情、合理地對待僱員，聲譽受損的應該是我這個當事人，而不是大

學管理階層。 
4. 在過去三年，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因為我這被解僱個案，亦發表了數篇文

章(附件四 6 及 7)，在此與大家分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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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(1) 2006 年 11 月 27 日 
浸大紀律查訊實況分享(一) 新聞稿與最終頒令 
 
附件四(2) 2006 年 12 月 1 日 
致浸會大學各同事、同學及教育界同工的公開信 
 
附件四(3) 
2006 年 12 月 27 日 
致浸會大學各同事、同學及教育界同工的公開信 
 
附件四(4) 
2007 年 1 月 5 日 
給李副校長的公開信 
 
附件四(5) 
2007 年 1 月 12 日 
致香港浸會大學調查委員會主席李兆銓先生信 
 
附件四(6) 
2006 年 12 月 2 日 
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通訊 (一六八) 
本會再接獲校方律師信 
 
附件四(7)  
2006 年 12 月 21 日 
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通訊 (一七零) 
新聞稿：公平、公正、公開(校方對黎黃翠芳女士進行新 一輪的紀律聆訊必

須公開進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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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2006 年 11 月 27 日浸大紀律查訊實況分享(一)：新聞稿與最終頒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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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2006 年 12 月 1 日致浸會大學各同事、同學及教育界同工的公開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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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2006 年 12 月 27 日致浸會大學各同事、同學及教育界同工的公開信 

致浸會大學各同事、同學及教育界同工的公開信 

 
各位親愛的同事、同學及同工: 
 
 明天我便要面對浸會大學新一輪的調查委員會聆訊，這聆訊源於一位被學生投訴的導

師，在我調查投訴期間，沒有依我要求對投訴作書面回應，反而向持續教育學院院長對我作

人身攻擊的投訴，以掩飾在監察她工作時我所發現她的失誤。這導師在投訴期間己辭職。院

長對我作「七宗罪」的指控，而我的回應大綱如下： 
 
(1) “N 導師對她的投訴，我作初步調查時，她未能與我合作.” 

院長並無說明什麼是“初步調查”。2004 年 9 月 13 日他通知我有正式投訴信，日期是 9
月 8 日。9 月 21 日我被傳召“非正式(informal)”會面，事前並未獲發給任何有關投訴的細

節。院長手執 N 導師投訴信，隨口節錄讀出，著我立即回應，我連最起碼了解對我的指

控的時間也沒有，我要求取得投訴信副本，在場的人事部梁女士立即拒絕。散會時院長

隨便問一句:「你見唔見 instructor?」這階段我連投訴的細節都不知，便只有答: 「無乜

需要。」第二天(22/09/2004)我以電郵向院長解釋為什麼這階段我覺得不宜/無需面見 N
導師。隨後就這投訴我再次被院長召見是 2004 年 10 月 26 日，會上院長通知我 N 導師

對我的指控已成立 (substantiated)，警告信已備，等待發給我。我不知“初步調查”是否於

這階段完結，但我這時連投訴信副本都未獲發給，連刑事案罪犯都不如，更不知他要我

做什麼才算“合作”。 
 
(2) “她並無如我於 2004 年 8 月 31 日所要求，提交對 N 導師的工作評價報告，引用的理由

是 N 導師„未曾提供她那面的說法‟。” 
院長 2004 年 9 月 1 日電郵的要求是工作評價報告連同 N 導師被學生投訴的調查報告。N
導師處理被投訴事件的能力無疑對她的整體工作表現評價有影響。為了對她公平，我要

求她提供對投訴的書面回應。可惜她至今不作回應; 而我向院長請示是否須要等候 N 導

師的書面回應，亦得不到他答覆。我只好在 2004 年 9 月 21 日向院長呈交不包括 N 導師

回應的投訴調查報告和工作評價報告。我否認沒有提交工作評價報告。 
 
(3) “她沒有出席由助理人事總監梁 XX 女士安排於 2004 年 10 月 25 日舉行的會議，而於我

初步調查階段要牽涉人事部是由她引發的。” 
 梁女士建議於 10 月 25 日開會，然當天我請病假，未能出席。 

 

(4) “她未能對一同學對 N 導師的投訴進行及完成公平的調查，而在接到投訴(2004 年 7 月 9
日)兩個半月後 (第一次於 2004 年 9 月 21 日會議上)要求我，即她的上司，接手調查。” 

 2004 年 7 月 9 日我接到由校長室轉送來對 N 導師的投訴信，即日展開調查，並會見 N
導師，直至 2004 年 9 月 21 日向院長呈交報告，期間我曾於 7 月 10 日面見投訴的同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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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同學亦接受我對她的處理方法 : 遲到數次，不能參加考詴。我並要求 N 導師對投訴作

書面回應，唯 N 導師一直不作回覆。9 月 13 日院長通知我 N 導師於 9 月 8 日對我本人

作出投訴後，我繼續調查明顯有角色衝突，要求上司接手調查最公平不過。在這之前，

我的調查一直在院長監察下進行，期間他指我要求 N 導師對兩個月前發生的事作書面回

應是不公平(我不敢認同)，除此以外，他並沒有指出任何其他步驟對任何人不公平。反

過來說，我倒覺得院長在接手調查後再沒有採取任何調查行動，便聲稱投訴個案了結，

事件有點不尋常。 
 
(5) “作為主管人，她沒有依循學校的程序與 N 導師進行合約中段的評估會面，甚至在我指

令她時仍不進行。” 
N 導師的合約中段工作表現評估，在 2004 年 2 月到期呈交，當時我正在七個多月的病假

中，做報告及進行會面，是署理總監的工作，不存在院長所指稱我沒有依循學校的程序

與 N 導師會面。至於院長指示我與 N 導師作合約中段評估會面，我已主動以電郵向她發

出邀請，然她一直不作回覆。我強烈反對院長把 N 導師的不合作當為我的失誤而提出指

控。 
 
(6) “我向她建議/指示與 N 導師會面，以圖非正式地解決 N 導師的不平投訴，更容許她選擇

單獨與 N 導師會面，或有梁 XX 女士(助理人事總監)及/或本人在場; 而她一再不依從建

議。” 
院長給我的建議或指示，是在不容許我取得 N 導師投訴信副本的情況下提出。2004 年 9
月 21 日會面他和梁女士拒絕給我這信的副本，隨後再於 10 月 26 日會面通知我投訴成

立，警告信會發出。至此時我才被提醒，向人事部據理力爭，要取得投訴信副本。我亦

於 2004 年 10 月 29 日發出電郵予 N 導師，以圖訂定會面時間，唯至今未有回覆。而當

日(星期六)我拿到投訴信副本時，院長已於同日發出警告信給我，確認 N 導師投訴成立，

並指我沒有和她會面。11 月 24 日我沒有收到 N 導師回覆，便再發電郵約她會面，但 11
月 29 日己收到院長書面通知向校長建議永久褫奪我總監的職銜。院長不讓我了解指控內

容，拒絕提供投訴信副本，而強要我先與投訴人會面。我看不出這種未經理解背境的會

面，可以如何解決 N 導師的投訴。我強烈反對他的指控。 
 
(7)  “在我對 N 導師的不平投訴作初步調查、而她的教師教育總監職務亦被中止期間，她對

部份職員引致騷擾及不安。”  
 我強烈否認院長 這含糊的指控，他並無說明我什麼行為舉止影響了誰，作為我的上司，

他亦從沒有向我指出我某些行為有這影響，我根本無從作回應。 
 

以上所述，足以表明院長的指控，根本查無實據。而就算我的回應全部不成立，我也不

同意院長所聲稱我的「conduct」，足以構成他所聲稱的「inappropriate and unacceptable」。 
 

去年我在 4 月 15 日第一次調查委員會的聆訊中，呈交了 21 頁的回應書，其中指出院長 
2004 年 3 月 11 日信內的七項指控每項皆無細節及實質。同年 6 月 9 日（隨後聆訊的七工作

天前)，我始收到委員會秘書轉來院長日期為 4 月 2 日的信件和一大補充資料，其中更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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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未出現或提及過的 N 導師 04 年 9 月 3 日另一封投訴信。至於校方為什麼將似乎早已存在

及呈交的資料，押後發放給我，便不得而知。 
 

院長在監督我調查 N 導師被投訴事件時，我要求 N 導師提供自己的書面回應，以示公平。

院長反認為要她對兩個月前的事件作回應是對她不公平。在我被 N 導師投訴的事件中，院長

最近向調查委員會翻出早至 1997 年的紀錄及資料作為支持他所謂指控的證據，處理投訴的雙

重標準，莫此為甚。 
 
更有甚者，在院長提供的「歷史性」紀錄作「呈堂證供」的文件中，竟包括同事給我的

私人電郵。我仍在調查文件的來源，但保留追究的權利。 
 

黎黃翠芳        
日期 : 2006 年 12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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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2007 年 1 月 5 日致香港浸會大學「新二次紀律調查委員會」主席

李兆銓先生的公開信 
 

給李副校長的公開信 

主席李副校長 : 

1. 就我在 2004 年 7 月至 10 月期間，督導一已呈辭的同事的工作過程中，黃院長對我提出

了一些特別的意見。其後他向校方投訴我，說我沒有照他的意見做是“不恰當的及不可接

受的行為(inappropriate and unacceptable onduct)”， 要求校方對我作紀律聆訊。有關的聆

訊在 2005 年 3 月至 6 月間進行，結果我在同年 8 月 3 日接到校方以校長名義向我發出的

訓誡信 (reprimand letter)，並被規定放假(即解除職務)六個月。我雖已明確向李副校長書

面表達不接受紀律委員會的判決，但仍在 2005 年 9 月至 2006 年 3 月間 “服刑”，解除職

務半年，期間並按校長指示進行職員發展活動。其後校方及黃院長變本加厲，竟以我不

肯接受“判決”及沒有提供職員發展計劃 (staff development plan)為理由，進行第二次紀律

聆訊要將我革職。我被逼將大學有關的決定及行動訴諸法庭。 
 
2. 2006 年 8 月 14 日及 10 月 27 日校方向法庭承諾: 

(a) 第一次調查委員會(即有關 2005 年 3 月至 6 月期間聆訊)的決定無效 ; 
(b) 校方以 2005 年 8 月 3 日信件向申請人(即本人)通告的校長決定無效。 

 
3. 李副校長在 2006 年 11 月發信給我， 說應黃院長在同年 11 月 30 日的要求，繼續成立第

二次紀律聆訊委員會調查我。李副校長指稱我的“不恰當行為”，與 2005 年 3 月 11 日黃

院長信件內所述是相同的。 
 
4. 在 2006 年 12 月 28 日早上的第一節聆訊中，我問委員會主席李副校長在決定成立這新一

輪紀律聆訊委員會時，事前有沒有分析黃院長所聲稱的“不恰當行為”的嚴重性？如果有

的話，以主席的判斷是否嚴重至須以解僱為罰則，並須依據 Policy Guidelines and 
Procedures Governing Removal from Appointment of Substantive Academic and Equivalent 
Administrative Staff on Terms of Service A 成立紀律聆訊委員會，對我進行聆訊調查？李

副校長拒絕回答我這問題，我感到非常失望。 
 
5. 在主席李副校長拒絕對我上述第一個問題作答後，我就“不恰當行為”的性質，要求李主

席將聲稱我“不恰當行為”的指控 (charge) 清楚列明，好讓我知道我被指控犯了什麽“罪
行”，也好讓我在預備我的答辯時，可就所指控的           “罪行”，作針對性的回應。

我根據 Guideline 第 5.2 項內所列出的各項 “不當行為” (如下述)，向主席李副校長詢

問，指控我的所謂 “不恰當行為” 是否： 
 (a) Dishonesty; 

(b) Breach of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; 
(c) Breach of regulations and conditions governing fringe benefits; 
(d) Convicted criminal offence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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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Conduct of an immoral, scandalous and disgraceful nature; 還是 
(f) Continued unauthorized absence, willful damage to University property, physical 

violence, willful negligence of duties or refusal to perform any of his/ her duties, willful 
non-compliance with University regulations and /or any lawful / reasonable request from 
the University or from any authorized officers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, and 
actions which bring disrepute to the University or other staff members ? 

 
6. 主席李副校長給我的答覆是: 我們不會列出對你的”指控”。我們會聽完你的陳述，然後

作結論。我感到很愕然，立即問主席先生: 委員會調查一些被指為“不恰當”的行為，但

怎樣“不恰當”委員會都不知，或知而不告訴我，卻先要我講出我在 2004 年 7 月至 10 月

期間，督導一已呈辭的同事的工作事項細節，好讓調查委員會作“結論”，然後才告訴我

指控 (charge) 是什麼，這是否公平? 是否合邏輯的程序? 這就好比將我拉上法庭，法官

說：「你昨天做了些什麽，一一告訴法庭，法庭會指出你的罪名何在。」我真有被“清算”
和“迫害”的感覺。 

 
7. 2006 年 12 月 28 日的聆訊中，主席李副校長說我應該在聆訊前 7 天，呈交有關文件。現

在雖然我遲交了，委員會也會接受。謝謝你們的大恩！ 
 
8. 事實是我收到委員會秘書送來有關文件後，仔細翻閱，其中有一黃院長在今次新一輪

調查才新加插的所謂“書面證據(documentary evidence)”，我看不出與黃院長 2005 年 3 月

11 日信中聲稱我的行為有什麼關係，但卻要我回應。我真的害怕，你們究竟準備怎樣處

理我的回應呢? 連委員會正在 enquire 什麼指控 (charge)，李主席也拒絕告訴我，我又從

何開始答辯呢？ 再者，委員會給我的文件，其中並沒有指出那份文件所述、那件事件是

那一指稱 “不恰當行為”的証據，沒有說明那一件事件如何証明那一“行為”是“不恰當”，
而更基本的是並沒有說明指稱為“不恰當” 的”行為”，如何定性為 “不恰當”。敢問我怎

可能預備我的答辯及有關證據文件？ 
 
9. 既然黃院長提供的證據文件有以上的缺失，根本就沒有或至少不足以對他的指控作任何

程度的支持，委員會理應撤消對我的一切指控。 
 
10. 我在聆訊中已提及，我沒有充足的時間搜集文件作辯，因我不能進入我的辦公室。2006

年 12 月 20 日我才在委員會秘書高太的安排下，踏進我一年以來都未能進入的辦公室; 而

由 12 月 22 日下午開始， 我又再不能返辦公室，繼績找尋資料作辯了。主席李副校長當

然知道，黃院長所提交作為支持他所謂“指控”的證據文件，年期早至超過十年前，連 1997
年的文件也翻出來了。更有甚者，在黃院長提供的“歷史性”紀錄作呈堂證供的文件中，

絕大部份都是我第一次見到，有些是沒有撰寫人簽名或具名、沒有撰寫日期的，其中更

包括同事給我的私人電郵。 
 
11. 黃院長對我的投訴，以至他一再策動的校方調查委員會，追源朔始，其源頭及基礎是我

下屬 N 導師 2004 年 9 月 8 日投訴我的信。黃院長及校方是否有對這信的內容作容觀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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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，評估所述事情的真確性，才對投訴作處理? 事實是黃院長及人事部的助理主任，竟

在還沒有給我看這信前，(更不要說有意義的回應)，便於 2004 年 9 月 26 日向我確定 “投
訴”成立，並立刻對我施行一連串的嚴厲處分。我請問委員會，校方在決定進行 2005 年

3 月至 6 月的紀律聆訊前，以至今次新一輪的紀律聆訊前，校方及黃院長是否有公平處

理這針對我的 “投訴”事件？ 
 
12. 在以上的事實面前，答案很明顯是“沒有”。黃院長在完全沒有給我機會細閱投訴信作回

應的情況下，不公地判決 N 導師對我的投訴成立; 再就這他聲稱 “成立”的投訴，向我提

出不清不楚的意見或指示，然後對我施行紀律處分，以致進一步策動一連串的調查委員

會企圖將我革職，這一切行動的基礎，原來根本是完全不穩健的。切若 N 導師對我投訴

能獲公平處理，我有機會在判決前作出回應，投訴在我來說根本不能成立，則現今這個

調查委員會的基礎，根本並不存在，而對我的任何指控自然不能成立。 
 
13. 我在 2006 年 12 月 28 日上午及 12 月 29 日下午的兩節聆訊中，已向委員會提供了 N 導

師工作的詳盡資料及文件。我現簡述她對我投訴的背境: 
(a) N 導師曾建議聘任一兼任導師，代她講授一節應由她自己負責講授的課題，更建議

支付較高的客座講者薪酬水平的酬金，這不單是她本人塞責，更違反學校對薪酬水

平的有關指引。 
(b) N 導師直至離職，仍沒有完成她離職一年半以前已分派由她撰寫【學習指引】的工

作。亦因此，教師教育部一直未能編印一份與時並進的【學習指引】給學生作自學

之用。課程本身是半遙距的，【學習指引】因而是重要的教學資源。更有甚者，N 導

師後來聲稱遺失了教育部給與她的有關稿件，並沒有即時向上司報。 
(c) N 導師在收到信息，說有同學投訴她沒有執行大學校規後，並不回應，亦沒有向當

時她的上司報，直至我病假完畢，重返工作崗位，收到該同學第二封投訴她的信

時，請她會面，她才作口頭回應。我在調查該同學的投訴期間，發現有關的投訴信

可能已外洩，遂向黃院長報告，而 N 導師便在當日向黃院長呈交對我作人身攻擊的

投訴信。 
 
14. 2006 年 12 月 29 日下午，即聆訊的第二節，主席李副校長要求我在當天下午完成所有陳

詞。當時我告訴主席，我還需要 8 至 9 小時的時間，才可以完成。我强烈要求李主席給

我充足的時間自辯，鑒於黃院長翻出早至 1997 年的紀錄作為支持他所謂指控的証據，我

必須有充足時間回應，我謹此再要求主席給我公平的自辯機會。 
 
15. 我在 2007 年 1 月 5 日，第四節的聆訊，將向主席及各委員分析由黃院長撰寫的所謂指控

証據。這所謂証據表面上附於黃院長 2005 年 4 月 2 日致委員會的信 ，而校方卻延至 2005
年 6 月 9 日、待我於之前 4 月 15 日的聆訊中作了一切陳詞之後才交給我。我不知道這文

件是在何時撰寫的，在 2006 年 12 月 29 日第二節的聆訊中，我曾向委員會秘書高太查詢

她何時收到黃院長該信及附件，但她拒絕回應。 
 
16. 最後，李主席在聆訊前，決定今次聆訊不會進行錄音，但會由秘書筆錄。我曾請主席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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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校長，容許我閱讀委員會秘書筆記紀錄，以確認秘書筆錄的內容，但遭拒絕。 
 
17. 我原來的要求，是建基於我相信浸會大學會採用公平、公正與公開的態度處理僱員事務，

實踐我們的核心價值。李主席在委員會的上述決定，似乎與此背道而馳。 
 

黎黃翠芳          
 
日期 : 2007 年 1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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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2007 年 1 月 12 日致香港浸會大學「新二次調查委員會」主席李兆

銓先生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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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2006 年 12 月 2 日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通訊 (一六八)本會再接

獲校方律師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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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2006 年 12 月 21 日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通訊(一七零)新聞稿：

公平、公正、公開(校方對黎黃翠芳女士進行新 一輪的紀律聆訊必須

公開進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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